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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凯撒旅游”、“上市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的独立财务顾

问，就凯撒旅游之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及

海航旅游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延长部分同业

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原承诺事项 

（一）2015 年重组上市时的承诺情况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海航集团、海航旅游及其下属/成员单位中有 6 家

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程度同业竞争，即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新华会展”）、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乐游”）、

海南美兰机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美兰旅服”）、吉林省旅游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吉林省

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玛商服”）、北京新旅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旅”）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乐游”）。为解决上述同业竞争情形，海航集团、海航旅游承诺

将在重组上市交易完成后的 24 个月内，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向无关联第三方转

让股权等方式解决上述同业竞争情形。 

（二）2017 年延长和变更部分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在实际履行同业竞争承诺过程中，上述 6 家企业中的大新华会展、美兰旅服、

天玛商服分别在注销及对外转让过程中存在客观问题与困难，为有效解决同业竞

争，经海航集团、海航旅游申请，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东延长部分同业竞争（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承诺事项期限的议案》、

《关于股东变更部分同业竞争（海南美兰机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旅游集



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60、061），将原承诺内

容修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下属尚有 6 家公司与凯撒同盛在业务上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同业竞争（以下合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就该等涉及同业竞争企业，

本公司已与凯撒同盛签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托管协议》，将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持有的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权全

部托管给凯撒同盛，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有助于解决凯撒同盛与本公司及海航

成员单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托管期间，托管企业将与凯撒同盛不产

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凯撒同盛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同时，本公司将促使该等企业和/或其股东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的期限

内，依法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对外转让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的方式最终解决同业

竞争，从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具体解决方案为：（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将通过关停方式解决同业竞争；（2）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航成员单位将持有的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京新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权

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南美兰机场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旅游

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吉林省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

司）将其旅行社业务进行关停，注销旅行社业务资质，并同步修订公司经营范围，

今后不再以任何方式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活动。

除前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海航成员单位均不

存在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针对海南乐游、美兰旅服、天玛商服、北京新旅、

山西乐游等 5 家企业的同业竞争承诺已履行完毕（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二、关于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 



（一）海航集团已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与凯撒同盛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为凯撒同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同盛”）签署《海航

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

管协议”），已将大新华会展股权全部托管给上市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凯撒同盛，

并按照托管协议的约定持续履行。 

（二）大新华会展及下属分各分公司注销工作进展如下： 

1、大新华会展下属各分公司均已完成工商及税务注销工作； 

2、大新华会展总公司目前已进入税务清算程序。 

三、本次申请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 

根据税务注销要求，大新华会展总公司税务注销必须首先完成所有分公司税

务及工商注销程序。由于大新华会展分公司较多，规模大小各异，且受各地驻地

政策及办理程序不同的影响，各分公司注销工作完成进度前后不一，进而导致大

新华会展总公司注销工作滞后。目前大新华会展下属各分公司均已完成工商及税

务注销工作，总公司的注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但由于总公司相关注销工作尚

需根据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程序进行审批，预计无法在原承诺时间内完成。鉴

于此，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海航集团和海航旅游提请凯撒旅游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上述同业竞争承诺

事项，同时海航集团和海航旅游将继续督促大新华会展尽快办理注销工作。 

四、本次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后的承诺内容 

为避免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海航集团及海航旅游拟对前述承诺内容进行部

分变更，变更后的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下属尚有 6家公司与凯撒同盛在业务上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同业竞争（以下合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就该等涉及同业竞争企

业，本公司已与凯撒同盛签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托管协议》，将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持有的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



权全部托管给凯撒同盛，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有助于解决凯撒同盛与本公司及

海航成员单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托管期间，托管企业将与凯撒同盛

不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凯撒同盛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同时，本公司将促使该等企业和/或其股东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的

期限内，依法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对外转让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的方式最终解决

同业竞争，从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具体解决方案为：（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48 个月内，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将通过关停方式解决同业竞争；（2）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航成员单位将持有的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北京新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权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南美兰机

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

旅游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吉林省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

限公司）将其旅行社业务进行关停，注销旅行社业务资质，并同步修订公司经营

范围，今后不再以任何方式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

活动。除前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海航成员单

位均不存在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五、本次申请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的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张岭、曩麒、陈小兵、刘志强、王来福、马逸雯、

陈威廉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已经凯撒旅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审议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关于股东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相关议案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关于股东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延长后的承诺明确了解决同业竞争的期限，不

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中金公司核查，海航集团、海航旅游本次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

事项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海航集团、海航旅游延长部分同业竞争

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中金公司就本次海航集团、海航旅游延长部分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

事项无异议。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梁 锦  赵 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